
西南区域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砷渣）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HZB20250104

1、招标条件

西南区域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砷渣）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已由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以环办固体函〔2024〕309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个旧市环境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建设资金自筹。现对该项目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取资格

后审方式。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西南区域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砷渣）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2.2 建设规模：项目占地约 332 亩，建设含砷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利用能力 30万吨/年（包括含砷

脱硫石膏利用处理系统、高砷冶炼烟尘处理系统、砷处理处置系统、有色金属回收系统），以及数字

化信息管理中心、砷技术创新中心、金属砷储备仓库、含砷危险废物宣传教育培训基地和污水处理等

配套辅助设施。

2.3 项目地点：个旧市鸡街镇。

2.4 计划投资：西南区域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砷渣）集中处置中心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105900.45 万元，本次招标的西南区域特殊类别危险废物（砷渣）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全过程造价咨

询服务)为人民币 260 万元。

2.5 全过程造价服务周期：咨询合同签订后至本项目竣工验收及审计完成，以及造价资料存档备

案为止（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2.6 服务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应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清

晰有据，并通过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审核。

2.7 招标范围：本项目的全过程造价咨询，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预算或项目工程量清单及工程

量清单计价文件编制或审核、施工阶段造价跟踪咨询、竣工结算审核,以及与项目造价控制相关的其

他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招标阶段: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或审核、配合招标文件商务部分的编制和审查。

（2）施工阶段:协助施工合同商务谈判及造价条款的拟定，设计增减变更的造价审查和施工方案

优化及经济比选，新增工程的组价计价、单价控制价的审核，工程计量、工程签证及进度款的支付审

核控制、本工程全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价款支付审核控制及工程索赔的处理等施工过程所涉及的所有

内容。



（3）竣工阶段:工程结算审核、工程数量台账的审核、工程索赔资料准备、编制咨询报告、内部

跟踪审计、结算审查等工程造价跟踪咨询服务，并配合本工程各级政府部门的审计检查等相关工作。

（4）与项目造价控制相关的其他服务，包括参与工程合同的拟定、修改等，提出意见;负责工程

所在地各类主要材料、设备价格的调研、询价及审核;协助参与图纸会审、对图纸会审的变更事项进

行造价确定和比对分析;参与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技术措施等审核等工程造价相关的咨询服务。

2.8 本项目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能

力的独立法人，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经验等方面具备与本工程造价咨询相匹配的能力。

3.2 财务要求：提供 2023 年度或 2024 年度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

表（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不满一年的可提供书面说明，此

项要求可不列入废标条款）。

3.3 企业业绩要求：投标人从 2021 年 1 月至今至少承担过一项以上（含一项）全过程造价咨询

服务-（注：已完成、正在进行和新承接业绩均可，项目业绩证明材料为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

新注册不足一年企业可提供情况说明，不作为废标条款）。

3.4 项目组成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国家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且注册在本单位，

并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提供劳动合同和 2024 年 1 月至开标前任意连续 3 个月社保证明。提供从

2021 年至今以项目负责人身份承担过一项以上（含一项）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注：

已完成、正在进行和新承接业绩均可，业绩证明材料为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若证明材料

不能体现负责人，可用业主证明）；

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少于 4 人（不包含项目负责人），其中具有国家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的人员不

少于 2 人，须提供项目组成员劳动合同和 2024 年 1 月至开标前任意连续 3 个月社保证明。

3.5 信誉要求：投标人信誉良好，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未被列入“信用

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提供查询到的上述查询记录的网页

截图（若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取消投标资格）。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4、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中的资格

审查文件，只有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才能进入评标程序。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04 月 02 日 17 时 30 分至 2025 年 04 月 14 日 17 时 30 分（北京

时间，下同），进入“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yn.gov.cn/#/homePage）” 凭企

业 CA 数字证书（CA 机构认证锁）登录交易平台，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他招标资料；未办理企

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请在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现场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http://ggzy.yn.gov.cn/#/homePage）进行注册并在网上申请办理证书，以便获取招标文件。CA

数字证书办理流程详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通知。

6、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及地点

本项目采用网上智能开标，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投标截止时间，下同），需在网上递

交投标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25 年 04 月 29 日 0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6.2 开标地点：个旧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个旧市五一路 40 号（个旧市市民服务中心附楼））。

6.3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为：https://ggzy.yn.gov.cn/#/homePag“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

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6.4 开标方式：本项目开标采用网上（远程）解密方式。

注意事项：按照《网上开标远程解密操作指南（投标人）》，在截标时间前提前进入“网上开标

室”，根据网上远程解密、开标要求，在下达投标文件解密指令后 30 分钟内完成远程解密，因投标

人操作失误或自身原因导致解密失败的，视为放弃此次投标；唱标结束后，投标人未提出异议的，视

为无异议；本项目开标、唱标结果的电子签名确认时间为 5分钟，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签名确认的，

视为认可开标、唱标结果。

技术服务咨询：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热线：010-86483801。

注：上传投标文件时加密使用的 CA 数字证书是开标时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的必要工具。因投标

人自身原因导致所递交的投标文件无法解密、导入失败的，均视为其撤销投标文件，后果及责任由投

标人自行承担。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上发

布。我公司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个旧市环境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地 址：个旧市

联 系 人：李工

联系电话：0873-2193888

招标代理机构：红河州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蒙自市护国路 1号红建佳苑商网 6号

联 系 人：侯工

电 话：0873-3033447、18787303331

日期：2025 年 04 月 01 日

监督部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个旧分局

单位地址：个旧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联系人：苏女士、王女士

联系电话：0873-2122096


